


3.2 投标人须具备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或以上（含二级）资质，营业执照和

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广东省外企业须在“进粤企业和人员诚信信息登记平台”录

入信息并通过数据规范检查显示正常登记，且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已经在该平台录入。 

3.3 项目负责人具有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资格并在本单位注册，具有行政

主管部门颁发的 B 类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拟派的项目负责人为本单位职工且未在其他任

何在建工程中任职；拟派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须取得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 C 类安全生

产考核合格证。拟派项目技术负责人具有市政类专业中级或以上技术职称。 

注：①提供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安全生产专职人员在投标人本单位投标截止之日前近

三个月社保缴费证明复印件。 

②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全面实行一级建造师电子注册证书的通知》（建办市

〔2021〕40 号）“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一级建造师统一使用电子证书，纸质注册证书作

废”“（二）一级建造师打印电子证书后，应在个人签名处手写本人签名，未手写签名或与签

名图像笔迹不一致的，该电子证书无效。”的规定提供电子证书复印件。 

3.4“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投标人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

投标活动依法予以限制，不接受其投标。 

3.5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资格审查方式 

本次招标采用资格后审,资格审查的具体要求见招标文件。资格审查不合格的投标人投

标文件将按无效投标处理。 

5. 投标登记需提供的资料 

5.1 投标人通过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平台递交电子投标文件。投标人应在    

2022 年 11 月 25 日 00:00 至 11 月 30 日 23:59 前，登录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平台网

站办理网上投标登记手续。 

5.2 本项目招标文件随招标公告一并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招标文件一

经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布，视为送达给投标人，招标文件由投标人自行在广州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网站下载。 

5.3 投标人获取招标文件前应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办理企业信息登记；未办理企

业信息登记的投标登记申请将不予受理。企业信息登记的办理详见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

站服务指南栏目。 

6.投标文件的递交 

6.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 

6.1.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2022 年 12 月 15 日 15 时 00 分。 






